
1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建设方案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23 年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通过

（2023 年 12 月 8 日） 

一、建设目的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以下简称案例中心）是全国税务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指委）设立的，从事全国税务硕士专业

学位教学案例研究、开发和引进、案例库建设、案例教学培训以及案例征集、评

审和收录等的研究和服务机构，旨在增进产学研融合，提高税务专硕案例建设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案例来源 

案例中心的教学案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由税务教指委征集或组织各培养单位编写的案例 

税务教指委定期开展案例征集工作，组织全国培养单位编写教学案例，通过

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遴选达到入库标准的案例。 

2.接受委托共同开发的案例 

接受委托，结合各自优势共同开发的案例。 

3.引进的案例 

通过恰当的方式引进的国外相关案例。 

4.其他来源的案例 

三、案例编写要求与规范 

教学案例应以培养税务专硕实践能力为导向，在税务实践真实案例基础上改

编而成；应能够反映国内外前沿实务问题，具有真实性、专业性、代表性等特点，

适合用于课堂教学，并符合《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编写要求与规范》。 

四、案例评审入库与激励 

1.评审入库 

税务教指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根据《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入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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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报的案例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案例将收录至案例中心。 

2.激励 

（1）授予入库案例作者和指导教师荣誉证书。 

（2）推动各培养单位对入库案例的学术认同，建议各培养单位在学术成果

评定中，将入选案例中心的案例等同于 B类期刊的学术论文认定。 

（3）向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推荐。 

五、知识产权 

1.各方权利 

征集入库的案例的作者拥有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改编权，案例中心

享有复制权、发表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和翻译权；案例中心尊

重案例开发者将案例在提交本案例中心的同时提交给所在院校的案例中心（案例

库）等。 

2.使用范围 

在税务教指委注册通过的培养单位教师可以自行下载本案例中心案例，但

下载的案例仅限于本院校的教学活动；不得提供给所在单位之外的任何机构和个

人，更不得用于转卖或者其他商业活动。 

3.商业合作 

案例中心拥有代表案例作者与其它机构或个人进行案例交换、购买、出版等

商务谈判的权利，案例作者享有版税收益权。 

六、案例中心的管理与运营 

案例中心的规划、建设与发展由税务教指委案例开发建设工作小组负责，日

常工作由秘书处负责。 

七、其它 

税务教指委享有本方案的解释权。 

 


